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和期限

	一、行政许可

	序号
	主体
	权利、救济途径和方式
	受理机关
	法律依据

	1
	申请人
	要求解释、说明的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陈述、申辩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3
	公众
	查阅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
	申请人
	获知办理许可期限延长理由的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5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申请听证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6
	申请人
	变更行政许可事项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九条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7
	申请人
	延期行政许可期限的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　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8
	个人或组织
	举报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五条　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9
	申请人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第（四）项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规定，不采用招标、拍卖方式，或者违反招标、拍卖程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10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要求赔偿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法》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二、行政处罚

	序号
	主体
	权利类型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法律依据

	1
	当事人
	陈述、申辩权利（需要陈述和申辩的，当事人在收到《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主管部门进行陈述和申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2
	当事人
	申请听证权利（需要申请听证的，当事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

	3
	当事人
	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4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申诉、检举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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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

	5
	当事人
	获知被处罚事实、理由、依据权利（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通过《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处罚事实、理由和依据）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6
	当事人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赔偿权利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法》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